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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 华英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91 

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

根据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发 

展战略，为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推动优化自身用能结构，降低

用能成本，公司近日与新奥新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奥

新瑞”）签订了《合资公司合资协议》，共同投资设立了河南新瑞华

英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瑞华英”或“合资公司”），拟

利用公司现有厂区屋面及养殖场区域的闲置资源启动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,000万元人民币，其中新奥新瑞以现金

认缴出资人民币 51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%；公司以现金

认缴出资人民币 49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9%。 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亦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新奥新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

 2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、非独资） 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6BGC02G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韩继深 

5、注册资本：62500万元人民币 

6、注册地址：天津市自贸试验区(空港经济区)空港国际物流区

第二大街1号212室（鑫融汇（天津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568号） 

7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供电业务；燃气燃烧器具安装、维修；

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检验检测服务；食品销售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新能源原动设

备销售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技术服

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咨

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等。  

8、主要股东：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奥能源”，

股票代码：02688.HK）持股 80%；新奥（中国）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

股 20%。 

9、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10、新奥新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河南新瑞华英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） 

3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411526MA9NAT8P3R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苏莉 

5、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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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注册地址：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华英大

厦10楼1008号 

7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(配)电业务；

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燃气经营；燃气燃

烧器具安装、维修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施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

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；供

冷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；太阳能热发

电装备销售；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电力

电子元器件销售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特种设备销售；特种设备出租；

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电气设备修理；

通用设备修理；专用设备修理；物业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合同能源

管理；节能管理服务；储能技术服务；碳减排、碳转化、碳捕捉、碳

封存技术研发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；物

联网设备销售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物联网技术服务；采购代理服务；

贸易经纪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

务）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
推广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8、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：公司以现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490万元，

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9%；新奥新瑞以现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510万

元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%。  

四、《合资公司合资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新奥新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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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

1、合资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0 万元。 

2、双方出资方式及出资额： 

甲方以货币出资 510 万元人民币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%； 

乙方以货币出资 490 万元人民币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9%。 

3、出资时间： 

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于营业执照获取之日起 30 日内实缴到位。 

4、合资公司的经营期限为【20】年，届满后，经双方同意，可

延长经营期限。   

5、合资期限届满，甲方或乙方仍要继续经营公司，他方无意继

续经营的，有意继续经营公司的一方应当受让他方的股权。 

（二）合资公司治理 

1、合资公司设立股东会，由甲乙双方组成，是合资公司的最高

权利机构，依照《公司章程》行使职权。 

2、合资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3 人组成，其中：甲方推荐 2 

人，乙方推荐 1 人，由股东会选举产生。 

3、合资公司设董事长，由甲方提名，董事会选举产生。董事长

是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

4、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，由甲乙双方各推荐一名监事，由股东

会选举产生。 

5、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由甲方推荐，经董事会聘任。合资

公司设副总经理两名，由双方各推荐一名，经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聘

任。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甲方或乙方违反本合资协议书约定的承诺与保证及责任和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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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均视为违约。违约应当向守约方赔偿损失并继续履行其承诺与保

证及责任和义务。 

（四）协议的成立、生效 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

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新奥新瑞为新奥能源的控股子公司，新奥能源系国内规模较

大的清洁能源分销商之一，实力雄厚。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主

要是依托新奥新瑞的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智慧管理能力，拟陆续利用

公司现有厂区屋面及养殖场区域的闲置资源启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

目，推动优化公司自身用能结构、降低用能成本，实现公司绿色、低

碳发展的同时，助力国家实现“双碳”目标。 

2、本次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及经营数据

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长期来看，采用经济、稳定、清洁的新能源可以

为企业提供开源节流、节能降碳的新发展模式。本次投资设立参股公

司预计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，符合

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本次合作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，合资公

司的后续运营可能受到市场环境、经营管理、不可抗力等多方面因素

的影响，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，能否实现合作目的及盈利尚存在不确

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河南新瑞华英能源发展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； 

2、《新奥新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之合资公司合资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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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


